
113 學年度校內學生宿舍線上申請期程公告 

 

 日期/時間 說明 

申請

資格 

依線上申請期程辦理 

(限日間部學生申請) 

1. 以日間部為限，依五專前三年、低收入戶子女、中低收入戶子女、境外生、
身心障礙學生、原住民學生身份優先分配床位外，其餘申請者依抽籤分配。 

2. 若身份為低收入戶、中低收入戶子女者，提供住宿費補助，分配入住於四人
房(男生限申請弘光校外宿舍、女生限申請 Y 棟女生宿舍及弘光校外宿舍)。 

3. 女生若學制為五專前三年者，分配入住於校內 Y 棟女生宿舍。 
4. Q 棟學生宿舍提供新生優先申請。 

線上

申請
期程 

舊生 新生 新生 1. 申請流程請參閱附檔弘光校內住宿系統-宿舍申請操作手冊。 
2. 舊生僅能參加第㇐梯次線上申請，逾時視同放棄。 
3. 7/21 之前報到之新生，僅能參加第二梯次線上申請，逾時視同放棄。 
4. 7/22 之後報到之新生，僅能參加第三梯次線上申請，逾時視同放棄。 
5. 如申請身分為低收入戶子女、中低收入戶子女、身心障礙學生、原住民學生，

請於線上申請時檢附相關證明。 
6. 以上身份申請者，受理單位會透過系統查核身分別，如清查身份有錯誤者需

補件，請務必於期程內完成補件，逾期視同放棄申請。(補件流程請參閱弘
光校內住宿系統-宿舍申請操作手冊 p.8) 

第㇐梯次 
5/22(三) 

中午 12:00 

至 
6/2(日)晚上 12:00 

第二梯次 

7/8(㇐)上午 9:00 
至 

7/28(日)晚上 12:00 

第三梯次 

8/5(㇐)上午 9:00 
至 

8/18(日)晚上 12:00 

錄取

名單
公告 

第㇐梯次，6/5(三) 第二梯次，8/1(四) 第三梯次，8/21(三) 

1. 錄 取 名 單 公 告 於 生 活 暨 住 宿 輔 導 組 最 新 消 息 。
http://lf.hk.edu.tw/main.php 

2. 錄取學生請於公告日起 3 日內完成線上切結確認，逾期視同放棄住宿權。
(切結確認流程請參閱弘光校內住宿系統-宿舍申請操作手冊 p.9)。 

3. 校內宿舍辦理入住時間及注意事項，將另行公告於生活暨住宿輔導組最新消
息。 

備註 

1. 校內學生宿舍簡介，請參閱生活暨住宿輔導組學生宿舍。https://reurl.cc/XWAaXg 
2. 申請住宿未錄取之同學，請參閱本校提供校外協議宿舍及登錄房東宿舍，目前床位供過於求（評鑑合格宿舍床位逾 7,218 床以上），不需過於恐

慌；惟距離開學越近，鄰近校區學舍愈容易滿租，請同學儘早考量洽詢合意之學舍，相關租屋資訊可至生活暨住宿輔導組網頁租屋資訊或洽詢
生活暨住宿輔導組。（http://lf.hk.edu.tw/main.php）及大沙鹿租屋網（http://house.hk.edu.tw/housing/）查詢。 

3. 如有任何疑問，請洽生活暨住宿輔導組，04-26318652 轉 2031-2033。 


